
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系接受高級中學參加國際數理學

科奧林匹亞競賽及美國國際科技展覽會大會獲獎學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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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 (以下簡稱本院)為執行教育部[國際數理學科奧林匹亞

競賽及國際科學展覽成績優良學生升學優待辦法]第七條之規定，特訂定[成

大醫學院醫學系接受高級中學參加國際數理學科奧林匹亞競賽及美國國際

科技展覽會大會獲獎學生申請入學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代表我國參加國際數學、物理、化學、生物、地球科學與

資訊奧林匹亞競賽獲得金牌獎，或參加美國國際科技展覽會大會獲一等獎

者，得申請本院醫學系。 

 

三、申請人需於每年三月五日前由其就讀學校提出入學申請案報請教育部轉送本

院醫學系辦理，並以申請一次為限，逾期不得再要求補提申請案。 

 

四、申請案須經本院醫學系招生委員會審查通過，申請人始得參加當年度本院醫

學系申請入學甄試。甄試成績核算後，與申請入學學生共同排名，若其名次

列於錄取名額之內，即予錄取；若名次未列於錄取名額之內，則不予錄取。 

 

五、依本要點申請之錄取名額，以外加方式，每年以不超過二名為限。 

 

六、本要點經本院醫學系招生委員會議通過並報院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